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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工程 
奖励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稿) 

 

为加快我校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鼓励全体教职员工积极投

身教育教学建设、改革和研究，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

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国务院《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成果配套奖 

1．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等

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 特等奖 30 万元，一等奖 15 万元，二等奖

8 万元。 

2．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http://www.baidu.com/link?url=UBqIS1DxrbSjwxRl5-tiuHzrt-hxvy5wWg9ZSxLHYRXaHSa9uC8LWbG7YHgLksHC_Oe3jJQ0-GuJSz_RCwyuNBKANc1YViX87ThcvEBXoQBX_cxje63QXk8t8kpx8w44
http://www.baidu.com/link?url=UBqIS1DxrbSjwxRl5-tiuHzrt-hxvy5wWg9ZSxLHYRXaHSa9uC8LWbG7YHgLksHC_Oe3jJQ0-GuJSz_RCwyuNBKANc1YViX87ThcvEBXoQBX_cxje63QXk8t8kpx8w44


 

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特等奖 8 万元，一等奖 4 万元，二等

奖 2 万元。 

3．对市（厅）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1 万元，二等奖 0.5 万元，三

等奖 0.3 万元。 

4．对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等级

奖项的奖励标准为：特等奖 0.3万元，一等奖 0.15 万元，二等奖

0.1 万元。 

二、专业(群)建设奖 

1．对已通过验收的国家级品牌专业（群）建设者（团队），

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2．对已通过验收的国家级特色（重点、骨干）专业（群）建

设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3．对已通过验收的省（部）级品牌专业（群）建设者（团队），

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8 万元。 

4．对已通过验收的交通行指委示范专业（群）建设者（团队），

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6万元。 

5．对已通过验收的省（部）级特色（重点、骨干、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4 万元。 

6．对已通过验收的市（厅）级特色（重点、骨干、高水平）

专业建设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万元。 

7．考虑到学校对校级及以上专业（群）的建设资金倾斜，对

于非校级重点建设专业（群）获得前述 6 款所涉及的奖项，则奖

励标准为对应奖励的 1.3 倍。 

三、教学资源库奖 

1．对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获得立项并验收通过者（团队）主持



 

(排名第一)，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获得立项并验收通过

者（团队）主持(排名第二)，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对由

我校主持（排名第一）立项并通过验收的国家级资源库，每年资

源更新率达到 10%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2 万

元。 

2．对省（部）级教学资源库获得立项并验收通过者（团队）

主持(排名第一)，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获得立项并验收通

过者（团队）主持(排名第二)，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对

由我校主持（排名第一）立项并通过验收的省（部）级资源库，

每年资源更新率达到 10%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1 万元。` 

3．对交通行指委教学资源库获得立项并验收通过者（团队）

主持(排名第一)，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每年资源更新率

达到 10%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1 万元。 

4．对校级教学资源库获得立项并验收通过者（团队）主持(排

名第一)，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每年资源更新率达到 10%

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0.5万元。 

四、课程建设奖 

1．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等）获得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每年资

源更新率达到 10%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1 万

元。 

2．对省（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等）获得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2万元。每

年资源更新率达到 10%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0.5 万元。 



 

3．对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等）获得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0.6 万元。每年资

源更新率达到 10%及以上的，当年年底给予团队一次性奖励 0.3

万元。 

五、教材建设奖 

1.对各级各类教材建设奖的奖励，与教学成果配套奖奖励标

准一致。 

2.对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3．对省（部）级重点教材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0.6

万元。 

4．对校级重点教材获得者，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0.1 万元。 

六、实训基地建设奖 

1．对中央财政资助实训基地（实训中心、产教融合平台）经

验收通过，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6 万元。 

2．对省（部）级财政资助实训基地（实训中心、产教融合平

台）经验收通过，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 

3．对市（厅）级或交通行指委实训基地（实训中心、产教融

合平台）经验收通过，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0.6万元。     

七、案例建设奖 

1．对获得国家级一、二、三等奖案例获得者（团队），学校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万元、1.5 万元、1万元。 

2．对获得省（部）级一、二、三等奖案例获得者（团队），

学校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0.6万元、0.4万元、0.2 万元。 

3．对市（厅）级一、二、三等奖案例获得者（团队），学校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0.2 万元、0.1 万元、0.08万元。。 



 

4. 对校级一、二、三等奖案例获得者（团队），学校分别给

予一次性奖励 0.1 万元、0.08万元、0.05万元。 

如上述获奖案例不分级别，则按一等奖标准奖励。 

八、教学能力大赛奖 

1．对国家级教学能力大赛获奖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

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 一等奖 30 万元，二等奖 8 万

元，三等奖 5万元。 

2．对省（部）级教学能力大赛获奖者（团队）:学校给予一

次性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4万元，二等奖 1.2

万元，三等奖 0.8 万元。 

3．对市（厅）级教学能力大赛获奖者（团队）:学校给予一

次性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0.7 万元，二等奖

0.5 万元，三等奖 0.35万元。 

4．对校级教学能力大赛获奖者（团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

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0.3万元，二等奖 0.15万

元，三等奖 0.1万元。 

九、微课及一般教学比赛奖 

1．对获得国家级微课或一般教学比赛获奖者（团队），学校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2 万元，

二等奖 1.5万元，三等奖 1万元。 

2．对获得省（部）级微课或一般教学比赛获奖者（团队），

学校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0.6

万元，二等奖 0.4 万元，三等奖 0.2 万元。 

3．对获得市（厅）级微课或一般教学比赛获奖者（团队），

学校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0.2

万元，二等奖 0.1 万元，三等奖 0.08 万元。 



 

4. 对获得校级微课或一般教学比赛获奖者（团队），学校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等级奖项的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0.1万元，

二等奖 0.08 万元，三等奖 0.05万元。 

九、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奖 

1．对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者（团队），学校给予

一次性奖励 4万元。 

2．对省（部）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者（团队），学校

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3．对市（厅）级或交通行指委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者（团

队），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万元。 

4．对校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者（团队），学校给予一

次性奖励 0.6万元。 

十、附则 

1．当教育教学质量工程作为建设项目时，如重点教材建设、

特色专业建设点等，对上级部门所下拨的建设经费，由财务处设

专项帐户核算，全额用于项目建设。 

2．如某一类项目或成果申报或验收结果存在等级之分，“优

秀”等级则在原奖励标准基础上乘以 1.2 的系数作为最终奖励标

准。 

3．如某一项目存在特等奖，则奖励到二等奖，如某一项目不

存在特等奖，则一等奖对应特等奖。 

4．同一类项目或成果，按最高等级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

不重复奖励。获得奖励后取得高级奖励的，补足配套奖励差额。 

5．所有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必须进行成果登记和确认，未

经登记和确认的项目，一律不予奖励。 

6．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在每年年初统一办理，奖励费从学



 

校教科研成果绩效预算中列支，不够部分从学校绩效总盘中列支。

个人所得税由财务处统一代扣。 

7．对超出本办法中所罗列类型的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通

过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8．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未

尽事宜由学校研究讨论决定，原《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

果奖励管理办法(2017修订稿)》同时废止。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 印发 
 


